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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》( 以下简称《精

神卫生法》) 颁布与实施可谓是精神卫生行业的一

件盛事，无数精神卫生行业及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为

之欢欣鼓舞。但也有不少精神科从业者为之惴惴不

安，认为这部法律为其执业活动套上了一个“紧箍

咒”，会使其在精神疾病医疗活动中束手束脚，担心

稍有不慎就会触犯法律。有此类想法者对《精神卫

生法》的看法有失偏颇，只看到了《精神卫生法》的

法律约束作用，而没有看到其积极意义。反思这一

现象，不禁让人想起美国心理学会 ( American Psy-
chology Assoiciation，APA) 1952 年通过《心理学家伦

理标准》时的一件趣事。在当时许多心理学家担心

该标准会使其从业行为束手束脚时，作为反对者代

表的著名心理学家 Hall［1］则认为该标准“会落入那

些圆滑的骗子( 不道德的心理学家) 之手，他们可以

读着规范找寻可以侥幸逃避的条款……，从而将不

道德的行为合理化”。
Hall 的观点虽有偏激，但也为精神科从业人员

提供了一个从另一角度看待《精神卫生法》的思路。
《精神卫生法》何尝不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以遵

循的规范，只要在规范内执业，行为又何尝不是“合

理化”的呢，又怎么会不受法律保护呢? 只不过要

做到“合理化”，要做的不是寻找“可以侥幸逃避的

条款”，而是要按照《精神卫生法》的法律规定，参照

具体的法律条款去提高自己的职业伦理素养和职业

能力，以《精神卫生法》的颁布为契机，全面提升自

己的执业水平。具体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职业伦

理问题。

1 培养正确的医德情感和医德良心

《精神卫生法》第四条、第二十六条明确要求

“应当尊重、理解、关爱精神障碍患者”，“精神障碍

的诊断、治疗应当遵循维护患者合法权益、尊重患者

人格尊严的原则”。这一要求不仅是《精神卫生法》
通篇都在体现的法律精神，对从事精神障碍诊治的

精神科医生来说，更是对其医德情感和医德良心最

基本的考量。要真正的使自己的职业行为达到这一

要求，培养正确的医德情感和医德良心是重要环节

之一。
1． 1 培养积极的医德情感 医德情感是医务人员

对自己职业的独特体验，及贯注于执业活动中的道

德情感［2］。因受患者的特殊性及长期以来行业法

律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，精神科从业人员缺乏职业

伦理意识，医德情感消极或不健全，职业厌倦或冷

漠、歧视甚至虐待患者、不公正对待患者的不良执业

行为时有发生。上述现象的存在明显违背了《精神

卫生法》第四条、第二十六条之要求。因此，要杜绝

类似现象的发生，精神科医生一方面应进行积极的

医德情感培养，即首先要热爱患者，具有关怀患者并

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情感; 其次要有理智性，不对患

者划分等级和限制; 再者要有自觉性和纯洁性，不以

执业活动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。另一方面要认识到

医德情感和医德行为的辩证统一，以健康的医德情

感去促进良好的医德行为，以合理规范的医德行为

去强化积极医德情感的形成。
1． 2 培养正确的医德良心 医德良心指医务人员

对自己行为的荣、辱、美、丑的深刻感受和检点; 也是

医务人员在对他人、社会关系上，对自己行为所担负

的道德责任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［2］。其特点是

不管有无外界的压力、监督和利益诱惑，个体都自觉

自愿地选择自己的医德行为，并对行为进行自我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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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。当今社会的道德滑坡在精神科医疗活动中也有

体现，如少数医生医德良心缺失，医疗活动中过分看

重自身利益，缺乏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精神［3］。
这也同样违背了《精神卫生法》的要求，因此，精神

科医生要形成正确的医德良心，就要摒弃社会中存

在的不良现象，以医德的原则和规范为准则［4］，具

体要做到:①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要忠实于患者的利

益，以患者的利益来评价医疗行为的正确与否及意

义的大小;②要忠实于精神科的医疗事业，要勇于抛

弃一切私心杂念和个人名利，具有为所从事事业献

身的精神;③要忠实于社会，自觉为患者、为社会服

务，敢于抵制社会及行业内存在的不良之风。
1． 3 不断提升自己的执业水平 对于精神科医生

来说，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尊重和关爱很大程度上要

着落在其职业活动中。因此精神科医生要在正确的

医德情感和医德良心的引导下，不断加强自身业务

学习，提升自己的执业能力和水平，这既是《精神卫

生法》对精神科从业人员提出的要求，也是践行医

德情感和医德良心的基本要求。在实际工作中要

“以医疗促学习，以学习促医疗”，通过不断学习提

升自身的业务能力，更好地为患者服务。

2 把医学伦理的基本原则融入到执业活动中

《精神卫生法》的第三章对精神科医生在疾病

的诊断、治疗以及患者的住院、鉴定、权益保障等方

面进行了明确要求，这些要求并不是对精神科医生

执业活动的强加干涉，而是为了更好地协调保障医

患双方的权益。稍加反思会发现，这些要求并不陌

生，而是医学伦理基本原则在精神卫生行业的具体

体现。医学伦理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某一医学发展阶

段及特定社会背景中的医学道德的基本精神，是各

种医学伦理关系都须遵循的根本准则和最高要求，

也是构建医学道德规范的最根本、最一般的道德根

据，贯穿在医学道德体系的始终［5］。目前“自主、不
伤害、行善与正义”是国际公认的医学伦理的基本

原则。这一基本原则在具体的临床应用中衍生出许

多医学道德规范，精神科临床诊疗工作因其特殊性，

在具体伦理原则的应用中应重点关注几个问题，如

医疗最优化、知情同意、保密和最少限制的选择等。
2． 1 坚持医疗最优化 医疗最优化是有利与不伤

害原则在临床工作中的具体应用，它指在临床实践

中，诊疗方案的选择和实施追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取

最大效果的决策，也叫最佳方案原则［6］。就临床诊

疗而言，最优化原则是最普通的，也是最基本的诊疗

原则。目前精神科当中，存在不少过度检查、过度医

疗、基于个人利益选择治疗方案等违反此原则的行

为。《精神卫生法》中要求的“保障患者在现有条件

下获得良好的精神卫生服务”则是对医疗最优化原

则的直接体现。要做到医疗最优化，具体应该:①疗

效最佳: 是指诊疗效果在当时精神医学发展水平上、
或在当地医院的技术条件下，是最好的、最显著的。
②损伤最小: 在疗效相当的情况下，临床医生应以安

全度最高、副作用最小、风险最低、伤害性最少作为

选择临床诊疗方案的标准。如尽可能选用副作用小

的抗精神病药，尽量单一用药，避免滥用精神外科手

术等。③痛苦最轻: 在确保治疗效果的前提下，精心

选择给患者带来痛苦最小的治疗手段。④耗费最

少: 在保证诊疗效果的同时，选择卫生资源耗费最

少，社会、集体、患者及家属经济负担最轻的诊疗措

施。在目前精神卫生服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尤其

要注意避免过度检查和过度医疗干预。
2． 2 注意做到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指在医务人

员为患者提供足够医疗信息的基础上，由患者做出自

主医疗决定［2］。知情同意既体现了对患者的尊重，也

是患者自主权的具体表现形式。《精神卫生法》第三

章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部分多处体现了知情同意

这一伦理原则，但精神障碍患者的知情同意却是一个

较为复杂而且长期被临床医生忽视的问题［7 － 8］。当

前强调依法维护患者的知情同意是因为:①努力让患

者自主、理性地做出决定是为了体现对患者基本人权

的尊重;②让患者或其家属更直接主动地参与到诊疗

方案的制定与选择中来，有利于提高治疗的依从性、
改善远期预后和总体功能; ③出于防卫性医疗的需

要，即一旦发生法律纠纷，医务人员能够举证指出相

关诊治内容已经取得患者本人或者其监护人的充分

理解与同意，从而有利于免除或减轻法律责任［9］。影

响患者知情同意的因素较多，包括精神科医生的态

度、环境条件及患者的精神状态等。所以，在具体实

施时要在患者充分理解医务人员提供的相关诊疗信

息的基础上，并有能力做出自主、自愿的判断后，才能

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。
2． 3 保密 医学中的保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中

不向他人泄露能造成医疗不良后果的有关患者疾病

的隐私。对患者隐私权的保护并不是无限制的、绝
对的，恪守医疗保密必须满足以下几个伦理条件: 医

疗保密的实施必须以不伤害患者自身的健康与生命

利益为前提; 医疗保密原则的实施不伤害无辜者的

利益; 恪守医疗保密原则必须满足不损害社会利益

的伦理条件; 遵循医疗保密原则不能与现行法律相

冲突［5］。因此，《精神卫生法》第四条亦规定:“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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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姓名、肖像、住

址、工作单位、病历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身份

的信息予以保密; 但是，依法履行职责需要公开的除

外。”我国《精神卫生法》虽然对精神科医生在精神

障碍诊疗中的职责及保密的义务有了明确规定，但

欠缺之处在于没有明确针对“依法履行职责需要公

开”的信息如何处理的规定，尤其是针对有危害社

会、他人风险的精神障碍患者，应该明确精神科医生

的主动报告的权利和义务。相关规定的欠缺，会对

精神科医生在面对上述困境时提出更高的道德和伦

理考量。
同时，精神科医生因学术交流等需要在书籍、杂

志等出版物、或者影视宣传资料中公开患者的病情

资料时，应当隐去能够识别该患者身份的资料。如

果患者的身份无法被充分地掩饰，则必须得到该患

者或者其代理人的同意。否则一旦文章中的对象被

识别，医生就有可能面临法律诉讼和道德谴责。
2． 4 最少限制的原则 这是要求给予患者在疾病

治疗中的自主权，尽可能的减少对精神障碍患者的

种种限制。《精神卫生法》中对这一原则也有体现，

如:“第四十六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尊重

住院精神障碍患者的通讯和会见探访者等权利。除

在急性发病期或者为了避免妨碍治疗可以暂时性限

制外，不得限制患者的通讯和会见探访者等权利”。
除了尽可能减少对患者基本权利的限制之外，有条

件的地方应尽量鼓励把精神障碍的治疗放在社区中

开展，只有那些非由专科医院提供不可的治疗才能

放在医院中开展。即便对于后者，医生也应当鼓励

患者自愿住院治疗，而对强制住院必须规定前提条

件及特定期限。

3 慎用医生的特殊干预权

特殊干预权是医生的一种权利，指医生在特定

的情况下，限制患者的自主权利，以达到对患者应尽

责任的目的。特殊干预权是法律赋予医生的一项权

利，是由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。相对于其他科

室，精神科医生在执业活动中更容易面临行使特殊

干预权的情景［10］，如非自愿住院与治疗、保护性约

束、隔离等，对此，《精神卫生法》第三十条、第四十

条中也有明确规定。特殊干预权是控制患者攻击等

危险行为、加强治疗效果的传统干预手段。精神科

医生行使干预权是与患者利益相容的，并不矛盾甚

至对抗。而面对“被精神病”、精神障碍患者被虐待

等特殊事件，社会普遍误认为精神科医生的干预权

不同于普通医生干涉权，是有悖伦理道德的，违背了

救死扶伤的医学人道主义［11 － 12］。这往往是部分医

护人员滥用干预权，并侵害了患者权益所致，在诊疗

实践中一定要避免。因此，精神科医生在行使特殊

干预权时也最容易导致法律与伦理争议，所以，应用

特殊干预权一定要遵循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，并在

实施后告知患者的监护人及利益相关人［11］。

4 结 语

《精神卫生法》的颁布实施对于促进精神卫生

事业的发展、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

大的意义，而 非 是 行 业 界 有 些 人 所 担 忧 的“狼 来

了”。精神科医生应该以《精神卫生法》的实施为契

机，学好、用好《精神卫生法》，以法律要求为参照，

不断加强精神科业务知识学习及职业伦理修养，不

仅可以全面提升自身的职业能力，也可以更好地为

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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